关于《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指南

（征求公众意见稿）》起草说明

    《关于印发<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实施方案（试行）>和<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定标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惠阳住建〔2023〕7号）自2023年3月1日起实施，试行有效期一年，现已届满失效。为贯彻“评定分离”市县一体化、标准统一”的要求，以及按照区政府对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要求，依据《关于继续试行<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项目推行“评定分离”工作指引>的通知》（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以下简称“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我局研究起草了《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至目前为止，此“评定分离”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已向我区相关部门征求了三次意见，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背景
《关于印发<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实施方案（试行）>和<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定标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惠阳住建〔2023〕7号）自执行以来，为推动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贯彻“评定分离”市县一体化、标准统一”的要求，以及按照区政府对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要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此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建市〔2020〕119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办〔2021〕11 号）、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区相关部门对“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指南”的三次反馈意见，形成《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工作指南（征求公众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本《“评定分离”工作指南》设置六个章节共四十一条，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至第四条，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建市〔2020〕119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办〔2021〕11 号）、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等规定，结合惠阳区实际，明确制定本“评定分离”工作指南的依据、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主体责任。

（二）第二章评标的第五条至第七条，根据、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规定进行编制，对评标涉及的评标委员会、评标方式、推荐中标候选人、评标报告进行了相关要求。

（三）第三章定标的第八条至第二十八条，根据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规定进行编制，界定评标方案、定标方案及定标因素的确定、对定标过程涉及的定标备选人员名单的组建、定标委员会的组成、定标委员会组长、定标成员的随机抽取、定标委员会成员的请假及回避、补充抽取程序、定标方法的划分及选择、定标程序等进行了说明。

（四）第四章定标时间和地点、中标候选人公示的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二条，根据市“评定分离”工作指引（惠市住建函〔2023〕767号）规定进行编制，对定标时间和地点、中标候选人公示、招标监督小组编制监督报告等进行了相关要求。

（五）第五章保障机制的第三十三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招标人的管理监督责任、定标委员会成员回避责任，对于有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行为的，规定了予以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第六章附则的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明确本“评定分离”工作指南的解释部门，规定了本“评定分离”工作指南执行时间。

特此说明。

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5月10日



